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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DB 5115/T 68-2020《地理标志产品 南溪豆腐干生产技术规范》，与DB 5115/T 68-2020

相比，除结构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修改了文件名称。由《地理标志产品 南溪豆腐干生产技术规范》更改为《地理标志产品质量

要求 南溪豆腐干》；

b) 修改了范围的表达形式（见第 1章，2020 版第 1 章）；

c) 修改了术语与定义（见第 3章，2020 版第 3 章）；

d) 整合了原第 5 章、第 6 章、第 7 章、第 8 章的相关内容，修改为 5.2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

求（见 5.2，2020 版第 5 章、第 6 章、第 7 章、第 8 章）；

e) 将原第 9章主要原辅料修改为 5.1 原辅料要求（见 5.1,2020 版第 9 章）；

f) 增加了 5.3 产品要求（见 5.3）；

g) 增加了第 6 章检验方法和第 7 章检验规则（见第 6章、第 7章）；

h) 将原第 10 章工艺流程、第 11 章生产技术要求整合为附录 B 南溪豆腐干生产加工技术要求（见

附录 B，2020 版第 10 章、第 11 章）；

i) 修改了表示时间、温度的符号表示，使前后表现形式一致（见附录 B，2020 版第 11 章）；

j) 调整了部分条款的篇章结构和表述方式。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附录A、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

本文件由宜宾市南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宜宾市农业农村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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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南溪豆腐干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理标志产品南溪豆腐干的术语和定义、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技术要求、检验方

法、检验规则和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国家有关行政部门批准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南溪豆腐干的生产、销售和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1352 大豆

GB 188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碳酸钠

GB 27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植物油料

GB 27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4789.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氯化物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9683 复合食品包装袋卫生标准

GB 1310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糖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23494 豆腐干

GB 2558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氯化镁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T 15691 香辛料调味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 28118 食品包装用塑料与铝箔复合膜、袋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2023年第70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49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南溪豆腐干 Nanxi dried bean cu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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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宜宾市南溪区现辖行政区域范围内，以优质大豆为主要原料，食用盐、植物油、香辛料等为辅料，

按照传承工艺生产，具有质地细腻、弹性优良、咸淡适口、滋味鲜美、风味舒适、营养丰富、耐咀嚼、

回味悠长等特点的豆腐干。

4 标志产品保护范围

国家有关行政部门批准保护的范围，即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现辖行政区域，见附录A。

5 技术要求

原辅料要求

5.1.1 大豆

应符合GB 1352的规定。

5.1.2 加工用水

采用长江起始段流域优质南溪地下水，水质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5.1.3 食用盐

应符合GB 2721的规定。

5.1.4 植物油

应符合GB 2716的规定。

5.1.5 食糖

应符合GB 13104的规定。

5.1.6 香辛料

应符合GB/T 15691的规定。

5.1.7 食用氯化镁

应符合GB 25584的规定。

5.1.8 碳酸钠

应符合GB 1886.1的规定。

5.1.9 食品添加剂

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

5.1.10 其它辅料

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工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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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附录B的规定。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

产品要求

5.4.1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 目 指标要求

外观、形态 形态完整，厚薄均匀，无焦糊

色 泽 白色、栆红色、微黄色或黑褐色等，并带油亮光泽

组织形态/质地 具有该产品特有的形态，质地细腻柔软、富有弹性

滋、气味 咸淡适口、入口醇香、回味悠长，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滋味和气味，无异味

杂 质 无肉眼可见杂质、不渗牙

5.4.2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 目 技术要求

水分/（g/100g） ≤60.0

蛋白质/（g/100g） ≥20.0

食盐（以NaCl计）/（g/100g） ≤4.0

5.4.3 微生物限量

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微生物限量

项 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

n c m M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2

10
3

a
样品采样及样品处理按GB 4789.1执行。

5.4.4 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

应符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2023年第70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6 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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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指标

取适量样品，在光线充足、无异味的环境中，将样品置于白色搪瓷盘或不锈钢工作台上，观其色泽、

形态和杂质，闻其气味，用温开水漱口，品其滋味。

理化指标

6.2.1 水分

按GB 5009.3的规定执行。

6.2.2 蛋白质

按GB 5009.5的规定执行。

6.2.3 食盐

按GB 5009.44的规定执行。

6.2.4 大肠菌群

按GB 4789.3—2016的3.2执行。

6.2.5 净含量

按JJF 1070的规定执行。

7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1.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要求、水分、食盐、蛋白质和大肠菌群、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产品经检验

合格后方可出厂。

7.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5.3规定的所有项目。有下列情况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产品定型时；

——当主要原料来源发生变化或主要设备更换，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停产 3 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异议，进行仲裁检验时。

组批与抽样

7.2.1 组批

同一批投料、同一生产线、同一班次生产的同一生产日期的产品为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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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抽样

出厂检验每次在每批次中随机抽取不少于6个包装单元（不含净含量抽样），样品量总数不少于1.5

kg，检样一式两份，供检验和复验备用。

型式检验抽样应在出厂检验合格批次中随机抽取不少于18个包装样品（不含净含量抽样），样品量

总数不少于2 kg，检样一式两份，供检验和复验备用。

判定规则

出厂检验与型式检验在其所检验项目中，均符合本文件要求中规定指标时，判该批产品为合格；检

验结果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使用备检样品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微生物指标不合格不得复检），如

复检结果仍有1项不合格，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产品；若经复检合格，则该批产品为合格产品。

8 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标志、标签

产品的标签应符合GB 7718 、GB 28050的规定，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申请

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包装

包装袋应符合GB 9683、GB/T 28118的规定。

运输

运输工具必须清洁、卫生、干燥、无异味、无污染；运输时必须防雨、防潮、防暴晒，装卸时轻放

轻卸，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污染的物品混装、混运。

贮存

产品应贮存于清洁卫生、通风、防潮、防鼠、防蝇、防尘、无异味的库房中，食品贮存时应留有一

定间隙，隔墙离地，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污染的物品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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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南溪豆腐干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图

A.1 南溪豆腐干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图

见图 A.1。

图 A.1 南溪豆腐干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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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南溪豆腐干生产加工技术要求

B.1 南溪豆腐干生产工艺流程

选豆→浸泡、清洗→磨浆→煮浆→过滤→点浆、蹲脑→加压成型→开坯、切料→汆碱→卤制→摆条、

烘烤→冷藏→拌料→装袋抽空→杀菌→检验→包装→入库。

B.2 生产技术要求

B.2.1 大豆选择

选用南溪当地及川南等气候条件相近地区种植的低油高蛋白品种的优质秋大豆，大豆水溶性蛋白

（干基）≥34.0%。清除坏豆及明显杂物。

B.2.2 清洗、浸泡

将大豆清洗干净，去除混杂在大豆里的泥土、沙石、杂草等异物，加水浸泡6 h～12 h，大豆颗粒

吸水充分软化，无硬心。

B.2.3 磨浆

将浸泡好的大豆加水磨制，出浆重量为浸泡好的大豆重量的4.5～5.0倍为宜。生浆内可添加消泡剂

消除泡沫，消泡剂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

B.2.4 煮浆、滤浆

B.2.4.1 熟浆滤浆法

将磨制的生浆倒入煮浆容器中，加热煮沸，并在温度95℃～100℃保持8 min～12 min，使豆浆熟化

充分。将煮熟的豆浆用过滤装置过滤，去除豆渣。

B.2.4.2 生浆滤浆法

将磨制的生浆用过滤装置过滤，去除豆渣。将滤除豆渣后的豆浆倒入煮浆容器中，加热煮沸，在温

度95℃～100℃保持8 min～12 min，使豆浆充分熟化。

B.2.5 点浆、蹲脑

B.2.5.1 点浆

待煮浆、滤浆后制得的豆浆温度降至80℃～85℃，与氯化镁溶液混合，氯化镁的添加量为大豆质量

的1.5%～2.5%。

B.2.5.2 蹲脑

将点浆后的豆浆静置物8 min～15 min，析出形成凝胶状固形物（俗称豆花）。

B.2.6 加压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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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豆花适度破碎（俗称破脑），把豆花或加入鸡丝、牛肉、火腿等配料的豆花转移至制坯器具中，

通过压榨脱水、压紧成型等原理，制得白坯豆腐干。

B.2.7 白坯造型

按照产品要求，将白坯切成相应大小、形状的白坯豆腐干。

B.2.8 卤制

B.2.8.1 直接卤制

采用当地传统配方制作的卤料卤制。将造型后的豆腐干白坯与由香辛料、食盐等熬制成的卤水按一

定比例混合，卤制30 min～70 min，适当搅动，促进卤制均匀。

B.2.8.2 氽碱卤制

采用“固体调节法”调节豆腐干的pH值。将豆腐干白坯倒入浓度0.05%～0.30%的碳酸钠水溶液中，适

当搅拌，使造型后的白坯豆腐干在锅内浸泡5 min～8 min，捞出后用清水浸泡、清洗除去豆腐干白坯表

面的食用碱。应全程跟踪控制碱度、温度、时间、漂洗等参数，使豆干达到无涩口、组织柔软细嫩的口

感。将清洗后的豆腐干白坯与由香辛料、食盐等熬制成的卤水按一定比例混合，卤制30 min～70 min，

适当搅动，促进卤制均匀。

B.2.9 烘烤

将卤制好的半成品摆放好后，冷风吹干后放入烘烤设备中烘烤，直至豆腐干的水分含量≤60ɡ/100ɡ，
呈现豆腐干特有的色泽、口感。如果烘烤后的豆腐干不能及时进行后续加工，应采用0℃～10℃低温冷

藏。

B.2.10 拌料

将烘烤好的豆腐干倒入拌料锅内，根据产品配方要求加入拌和料拌和均匀。 如果拌和好的豆腐干

不能及时装袋、抽真空包装，应采用0℃～10℃低温冷藏。

B.2.11 装袋、抽真空包装

将拌和好的豆腐干装入包装袋，抽真空、封口。

B.2.12 杀菌

对抽真空包装的豆腐干进行杀菌处理，杀菌条件是110℃～130℃高温高压杀菌15 min～40 min。

B.2.13 冷却

将杀菌后的产品快速冷却，冷却水应符合GB 5749的要求，冷却后豆腐干品温应在40℃以下。

B.2.14 清洗、风干

清洗干净包装袋表面的油污，并用热风吹扫产品，去除包装袋表面的水分和残留物质，确保包装袋

表面清洁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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